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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清洁生产补偿已成为农业生态补偿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发达国家通过农业补贴政策手段，鼓励农民

采用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形成有代表性的补偿政策模式，包括“美国以环保计划项目为带动的市场机制与政策调

控结合型模式”、“欧盟以共同农业政策为引导的生态补偿与环境保护挂钩型模式”、“日本以环境保全型农业为特

色的政府主导与公众配合互补型模式”等三种。我国重视农业清洁生产的发展，近十年来出台了一系列补偿政策措

施，但针对广大农民及新型经营主体从事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的补偿政策仍不完善，补偿标准依然不高，难以调动

生产者的积极性。本文梳理国外成熟的补偿政策模式，剖析我国农业清洁生产补偿政策实施的障碍因素，提出未来

制定清洁生产补偿政策可借鉴的成功经验，主要包括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利益，确定科学计量补偿标准的方法

及健全补偿政策基础性支撑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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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gricultural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y compens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area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 Since the early 1990s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encouraged farmers to us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roduction technology through the agricultural subsidy policy and formed a diversified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odels. The typical patterns of compensation policy include the model of market
mechanism combined with policy regulation driven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jec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odel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linked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ased on 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 as the guide in the
EU, the model of government dominant complementa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public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agricultur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Japan. Nearly 10 years China paid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cleaner production, and introduced a series of compensation policies and measures. However the compensation policy
was still not perfect about farmers and the new operators who have engaged i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ehavior of
production, and the compensation standard was still not high so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arouse the enthusiasm of the
producers. The paper combed the foreign models of compensation policy, analyzed the obstacle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y compensation, and put forward some effective policy suggestions including giving full
consideration to the will and interests of the farmers, choosing scientific compensation standard accounting methods, and
perfecting basic supporting system of compens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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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为了有效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实现农

业可持续发展 [1]，借鉴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解

决环境问题的经验；制定并实施以鼓励农民采纳清

洁生产技术，保护生态环境为目标的补偿政策，并通

过试点示范带动促进农业清洁生产发展。然而，与发

达国家相比在政策的实施效果、激励作用及公众参

与等方面，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进一步厘清发

达国家补偿政策模式形成的背景，考量并分析其运

作过程及效果，汲取和学习其先进经验和合理手段，

对于弥补我国因“市场失灵”导致农业发展困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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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新时期的农业生态补贴政策，推进生产方式根

本性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刻启示。

1 农业清洁生产的内涵与基本特征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

会的进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实现资源节约和永

续利用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为了缓解“石油农业”带
来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等环境问题，各国提出了多种

替代农业模式，但都不能完全摒弃使用化肥和农药

的生产方式[3-5]。国际社会积极寻求一种可持续发展

的农业生产模式，此时工业清洁生产的成功经验和

做法，无疑为农业清洁生产发展提供宝贵经验。
1.1 农业清洁生产的内涵

农业清洁生产是清洁生产理念在农业领域的延

伸和拓展，是对污染实施“全程控制”的新型生产管

理方法或生产模式，强调从生产源头到生产过程和

生产末端进行综合防治，要求合理安排农业生产结

构，逐步减少、不用或尽可能少用化石辅助能源，实

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自然资源高效循环利用[6-7]。
1.2 农业清洁生产的基本特征

首先，农业清洁生产是一种新型的生产方式。农
业清洁生产能预防农业污染，降低生产成本，符合农

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要求。农业清洁生产是一

种完全区别于传统农业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与传

统农业生产方式相比具有一些基本特征（表 1）。
其次，农业清洁生产技术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

是介于私人产品与纯公共产品之间的混合产品

（mixed goods）， 又 称 准 公 共 产 品 （quasi -public
goods）。农业清洁生产技术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特

征[11]，农户运用安全性、环保型清洁生产技术从事农

表 1 农业清洁生产与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比较
Table 1 The brief comparison to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cleaner production and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基本特征
理论基础
经济增长方式
物质运动方式
环境影响及治理
资源利用特征
生产技术手段
社会发展目标

农业清洁生产
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生态学、环境经济学等
内生型增长
资源→产品→再生资源
环境友好型农业模式；强调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控制
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
清洁生产技术，渗透到生产、营销和环保等领域
经济、社会和环境（生态）三者和谐统一

传统农业生产
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理论
数量型增长
资源→产品→污染排放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农业模式；强调末端治理
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
常规技术手段，较少关注资源利用和废弃物排放
经济利益、资本利润最大化

资料来源：张贡生[8]；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9]；尹昌斌和周颖[10]。

业生产，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农产品产前、产中、产
后全程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为保障公众身体健康

及改善生态环境做出贡献。政府必须通过政策制度

对生态服务提供者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才能激励

生产者积极性并保障安全农产品足额供给[12-13]。

2 国外农业清洁生产补偿政策模式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农业清洁生产理念的日

臻完善为国际社会探索农业现代化新道路指明了方

向。各国在尝试可持续农业和有机农业生产实践中，

开始推行以鼓励和引导农民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为

目标的补偿政策，并得到了广大公众的支持与认可。
发达国家利用生态补偿政策手段在农业环境保护方

面取得重大进展，并且在长期的农业生态补偿制度

建设和实践中，形成三种典型的补偿政策模式。
2.1 美国以环保计划项目为带动的市场机制与政策

调控结合型模式

美国政府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为遏制大规

模土地开发导致的土壤侵蚀等生态退化问题，逐步

实施一系列保护土地和环境资源的生态补偿政策，

采用自愿支付的方式鼓励农户开展土壤保护和其他

农业环境改善活动，使得农业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提

高。这些政策措施中影响比较大的包括：土地休耕保

护计划（conservation reserve program, CRP）、环境质

量激励计划（environmental quality incentives program,
EQIP）和保护支持计划（conservation security program,
CSP）[14]。如美国农业部支持力度最大的环境保护项

目 EQIP，通过提供技术援助、费用分摊和激励支付，

帮助种植和畜牧业生产者改善和保护农场环境。其

采取的运作模式是由农民自己提出项目申请，自己

制定实施计划，提出参与项目期望得到的支付水平，

即农民的受偿意愿 （willingness to accept, WTA）；农

业部严格遵循效益最大化原则，基于改善生态环境

的优先目标拨付资金，州政府以灵活的分配方式将

资金用于最需要保护的资源项目上，并且对于每位

农户实行不同补偿标准。自 1997 年实施 EQIP 计划

以来，改良土地面积超过 5100 万 hm2，地下水质明

显改善，牧场地区面源污染问题得到缓解[15-17]。
EQIP 计划的成功经验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充

分调动农户积极性，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美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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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环境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考虑农民的意愿和利

益，政策制定中给予农民极大的自主权和选择权。农
民在充分考虑土地的机会成本、生产成本及项目实

施 的 成 本 收 益 基 础 上 ， 确 定 合 理 的 受 偿 意 愿

（WTA），以此作为参与项目竞争的竞标价。政府以

农户申报 WTA 的科学合理性作为项目审批及补偿

标准的重要依据，实施差别补偿标准更有效地激励

农户参与环境保护项目[18]。二是制定科学系统评价

体系，发挥政策手段调控作用。美国推行一系列环境

保护计划，最终要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最大化

的双赢目标。为此，农业部建立一整套科学效益评价

体系，运用类似于环境效益指数（environment benefits
index, EBI）来衡量环境绩效，并参考各地土地市场

信息，对于申请项目的可行性和竞价进行分析与评

估，从而筛选出符合效益最大化的支持项目 [19-20]。
2.2 欧盟以共同农业政策为引导的生态补偿与环境

保护挂钩型模式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期，欧盟各国农

业现代化发展使得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和破

坏，并影响到农产品质量安全。现实的需要迫使欧盟

在共同农业政策中不断引入环境保护的制度，使农

业发展与环境相协调。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实施五十

多年来，始终以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为核心，长期以

来对农产品实行价格支持和高额补贴，使欧盟的农

业财政负担沉重[21-22]。诚然农村的贫困化与低就业

率，很难吸引 40 岁以下的年轻人从事农业生产。为

了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综合考虑环

境保护和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因素，欧盟对共同农业

政策进行调整。2003 年起欧盟改变了以保证农产品

自给自足为核心的共同农业政策的初衷，将农业补

贴与环境保护完全挂钩，形成了以环境保护为核心

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从而完成农业补贴环境保护

功能的彻底改造[23]。
欧盟农业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培育了农民环

保意识和质量安全意识，激励农民环保生产和清洁

经营，优化农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欧盟成员国充分利

用农业生态补贴资金，扶持现代化农庄经营模式，实

现农业与环境和谐发展。代表性模式有：德国的现代

家庭农场自主经营模式，共同农业政策提供的农业

补贴不再与产量挂钩，而是与农场经营状况、动物保

护、自然保护、环境保护和消费者保护标准的遵守情

况挂钩。这种做法既有助于防止农民为追求更多的

补贴而盲目提高产量，又可以让农民更好地考虑按

市场需求组织生产[24]。法国的大型农业合作社经营

模式，合作社优先享受政府给予的优惠性政策，包括

低息的国家贷款、补贴和税收减免。农业合作社不仅

解决了农业生产过程面临的风险问题，而且以集团

的力量面对市场竞争，引导农民的生产决策，避免农

产品过剩或者短缺的情况[25]。
2.3 日本以环境保全型农业为特色的政府主导与公

众配合互补型模式

日本农业环境政策随着全社会环境保护意识的

提高而逐步完善。20 世纪 60 年代起，日本政府开始

重视公害问题，70 年代以后倡导发展循环型农业。
1992 年日本农林水产省发布了“新的食品、农业、农
村政策方向”，从此进入所谓新农政时代，首次正式

提出“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概念；1999 年日本出台了

《粮食 （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简称新农业基本

法），新农业基本法围绕着“提高农产品自给率、提高

农业经营的效率、发挥农业的多种功能及促进农村

振兴和发展”四个主要目标，对包括土地、经营、环境

和资源在内的重大农业政策进行了调整。日本为了

推进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发展，制定和修改了“农业环

境三法”（简称“持续农业法”、“家畜排泄法”和“肥料

管理法”）；同时大力推广农业清洁生产技术，形成了

“减化肥及减药型、废弃物再生利用型和有机农业

型”三种农业模式[26-28]。为了全面推进落实环保农业

扶持政策，日本政府完善农地、环境及地域资源保全

等补偿政策机制，采取“高农业补贴”的做法，充分调

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日本环保农业扶持政策的运作机制与内容：一

是拓展农业补贴政策领域及范围。日本的农地对策

加大对专业农户和农业大户的重点支持，以扩大家

庭农业经营规模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环境对策对

从事有机农业生产农户提供农业专用资金无息贷

款；对采用无公害蔬菜生产模式并种植有机农产品

农户给予经济损失补贴及奖励性补贴[29]。二是完善

环境保全型农业认证体系。日本除了通过立法建立

完善的有机农产品认证体系以外，还建立生态农户

认证制度，从补贴、贷款、税收等方面给予生态农户

大力支持，提高其社会地位和收入[26]。三是建立公众

配合参与的环境管理机制。日本政府通过法律规定

公众的环境权益，建立健全的公众参与机制，包括：

预案参与、过程参与、末端参与和行为参与四种[30]。
公众的反映和舆论不仅形成全社会保护环境的良好

风尚，也成为纠正和规避政策失灵问题的晴雨表。

3 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政策实施障碍剖析

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清洁生产萌芽，

1992 年 5 月首次推出“中国清洁生产行动计划（草

周颖等：国外农业清洁生产补偿政策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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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其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工商领域。2002 年 6 月

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使我国清洁

生产工作有了法律依据，并首次对农业清洁生产做

了基本规定[31]。从 2002 年中央财政设立良种补贴专

项资金开始，国家逐步完善生产领域的农业补贴政

策，在推进农业补贴立法、开展补贴项目试点、加强

农民教育培训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与美

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无论从政策的运行

机制、实施效果，还是引导作用及公众配合等各方

面，均存在不小的差距。总体来看，我国农业生态补

偿政策实施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 政策制定缺乏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参与

我国现行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决定了农民是经

营主体，是生产技术实践的主要承担者，也是农业环

境保护的主要参与者[32]。因此，农户对农业清洁生产

的认知程度和采纳意愿直接影响以环境保护为目标

的清洁生产补偿政策能否顺利实施。相比美国的土

地 休 耕 保 护 计 划 （CRP） 和 环 境 质 量 激 励 计 划

（EQIP），以及欧盟对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及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措施等，都是在农民自愿参加的基础上，

充分尊重与保护公民产权及利益，通过建立一种长

效动态的补偿机制，激励农业生态资源价值良性运

转，使公民积极投身环保工程。我国政府在农业生态

补偿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大多是由政府主导自上

而下进行的，缺乏利益相关者充分参与的机制和实

现途径[33]。我国补偿标准的制定主要考虑政府财政

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没有更多地了解农民的诉求

及对政策的偏好和受偿意愿；对于不同生产条件和

经济背景农户，没有实施差别补偿标准。由于现有的

农业生态补偿政策没能广泛听取广大农户的意见，

自然也不能广泛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并有效激励

农业经营者从事环保型农业生产。
3.2 补偿标准确定的方法和思路亟待改进

补偿标准的确定是补偿政策的核心内容，直接

影响到补偿政策效果和补偿者承受能力，也是建立

补偿机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农业生态补偿实质是

对农业生态系统外溢成本（效益）内部化的一种制度

安排，对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外部成本（效益）的准确

计量是补偿标准确定的科学依据[34]。国外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基于在流域水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

护、景观美化及农业环境保护等领域的生态补偿项

目实践[35]，探索生态补偿标准核算的新方法和新思

路。美国及欧盟普遍运用机会成本法、旅行费用法及

意愿价值评估法等方法[36-37]，从农业生产成本、生态

效益评估及受偿者意愿等不同角度估算生态补偿标

准[38]，为激励农民从事环保生产行为提供有力的技

术支撑。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引入非市场价值评

估方法[39]，在流域生态补偿和森林生态补偿标准等

领域的研究比较活跃，而对于农民采纳生态环保措

施的补偿标准研究并不多见。国内迄今仍然没有形

成一套官方认可的补偿标准核算方法，现有的实证

研究及试点示范还不能为决策服务提供支持，迫切

需要在补偿标准的核算方法和研究思路上改进和提

高。
3.3 补偿政策的基础性保障制度仍不完善

生态补偿机制是制定和执行生态补偿政策的机

制，涉及到经济社会发展、法律、环保、财政、税收等

各个领域，不是靠单一的资金机制就能实现良性运

转[40]。如欧盟出台农业生态环境的最低标准指标体

系，作为指导各成员国开展农业生态补偿的纲领性

文件[41]；建立严格的评估、监督与制裁制度，对于每

个生态补偿项目的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全面环境评

价，对于不能按规定进行生产的农场主进行处罚和

制裁。欧盟及日本重视对公众环保意识的教育，受过

教育的农业经营者能够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更愿意

接受政府在环境上的约束。我国近年来出台了一系

列涉及农业资源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但基础性的

保障支撑制度仍很缺乏。当前，我国亟需以法律形式

规范补偿范围、补偿对象、补偿方式及补偿标准[42]，

使补偿方与受偿方通过一种制度保障促进环境福利

的共同提高。此外，我国农业生态补偿监管机制漏洞

多，效益评估机制科学性不足等问题仍很明显；地方

政府和农民之间没有建立起友好的交流与协商机

制，对农民的科技教育培训薄弱，补偿政策的实施过

程并不顺畅。

4 对我国建立清洁生产补偿政策的启示

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社会制度、政策背景、
经济水平、人口素质等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在全

面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与国际社会一样面

临着生态环境破坏和农业面源污染等环境问题。农

业产业本身的弱质性及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

对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提出更高的要求。鉴于此，剖析

发达国家应对农业环境问题补偿政策模式特点，对

于理清环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量价关系，细化针对

不同地区及经营者的补偿标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

的农业生态补偿政策机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4.1 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利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国家要“从农村

再突破、赋权于民谋改革”，那么一切政策制度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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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就要倾听农民的心声[43]。农业生态补偿政策的制

定应借鉴国外做法，考虑农民参与补偿政策的意愿

与利益诉求，结合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及农业

功能定位，建立适宜的农业清洁生产补偿政策制度。
首先，采用常见的社会调查方法，将定性分析与

定量研究相结合，探明影响农户行为意愿的认知水

平、需求强度、目标难度、预期收益及法律道德等相

关因素，有的放矢地制定相应的经济激励政策，使补

偿政策能够更充分体现农民的利益。利益相关者充

分参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补偿对象的认定

上充分考虑地区之间的差异；二是补偿标准的制定

上充分考虑农民、农场主、企业团体及各级地方政府

的意愿。其次，建立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友好合作机

制，如地方政府和农民（农场主及企业）之间对话交

流会议机制、经济合作机制、优惠的投资机制、便利

的贸易机制等[40]，给生产者充分地自主选择和自愿

参加的权利，协调好政府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
4.2 确定科学计量补偿标准的方法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属于准公共物品，补贴标准

的确定就是探讨准公共物品在局部均衡情况下的有

效定价问题。根据公共产品有效定价原则，补贴标准

不能由市场统一定价，由于农户采纳清洁生产技术

的受偿意愿不同；理论上应由农户受偿标准来确定

技术的补偿标准[44]。
我国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参考国外先进技术方

法，以农户受偿意愿的科学计量和农业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的准确评估为基础。第一步，估算农户受偿意

愿的补偿标准，采用国际上最普遍的对环境物品非

市场价值评估的意愿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基于大容量的样本数据及计量经济

技术方法探索生态补偿资金在时空上的高效配置，

以期获得不同领域和不同尺度范围内补偿标准的准

确测度，为补偿标准确定提供定量化依据。第二步，

开展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通过对资源

环境产品服务价值的准确描述、测度和估价，将外溢

于市场之外的成本和效益纳入到经济学理论一般框

架中；同时加强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化研究扶持

力度，逐步向根据生态服务订立补偿标准的方向过

渡[37]。第三步，比较基于 CVM 方法与生态服务价值

评估法的标准值差异，结合不同区域环境问题经济

本质的分析，确定适宜的技术采纳补偿标准，为制定

补偿政策提供科学的实证依据。
4.3 健全补偿政策基础性支撑制度

1）加强生产技术补贴立法。政策法规建设包括

三个方面：一是激励性政策法规，通过财政补贴、银

行贷款及税收减免等金融手段，鼓励农户购买种植

施肥机械、田间管理机械、农田基本建设机械及绿色

环保型生物农药等，从资金方面支持农业清洁生产

发展[45]。二是管制性政策法规，通过征收环境税、化
肥税、粪便排放税，执行养分施用标准等法律手段严

格限制农户的化肥和农药施用量，加强农产品产地

环境与质量的监测。三是市场性政策法规。建议将清

洁农产品划入无公害或绿色农产品的范畴，作为独

特的安全放心食品推入市场，逐步建立起清洁农产

品市场准入机制，同时增加农产品市场建设补贴。
2）建立社会化监管及评估机制。一是规范补贴

资金的监督管理，从立法上应该规定技术补贴项目

的预算管理，对农业补贴资金的到位状况及时进行

监督和检查，并对各项技术补贴进行效益跟踪与评

估管理。二是设置补贴奖惩制度。将农业技术补贴与

农业生态环境的最低标准指标体系直接挂钩，农业

生产经营者的生产活动只有符合国家生态环境最低

评价标准的要求才能获得全额补贴，否则受到相应

惩罚。三是建立一支社会化的清洁生产补偿政策监

管和评估机构队伍。基本资质要求应由多学科专门

人才组成，能对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进行全面评

估。
3）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农业清洁生产补

偿政策项目能否启动和维持最终取决于能否得到持

续的资金支持，为此必须拓宽投资渠道，保障投资来

源。充分发挥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联社等农村合

作金融机构服务“三农”主力军的作用；鼓励各类商

业银行加大对农业的信贷支持力度；鼓励尝试各种

民间投资方式并对其给予政策性扶持。借鉴欧盟经

验，考虑开征一种针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

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的生态环境建设税，以刺

激生产者或企业降低污染，并通过筹集资金或创造

税收收入再用于清洁生产技术补偿。
4）建立公众参与环保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公众

参与是环境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公众的一项基

本权利[46]，也是公众利益得到充分保证的有效途径。
借鉴日本政府在环保方面的做法，将公众权益以法

律的形式制度化，将公众参与程序纳入政府决策过

程；建立公开的公众参与平台，让公众自由监督企业

生产经营活动和政府环境管理行为，减少环境违法

行为的发生[47]；加强环境教育和学习，强化公众环境

保护意识，提高广大农民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使

农村生态环境得以改善和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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